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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部軍醫局 函
地址：10462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
聯絡人：簡良宇
聯絡電話：02-23116117#636207
傳真：02-85099279
電子信箱：MND00T713@staff.mil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7月2日
發文字號：國醫藥政字第115531125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復貴公（協）會提議有關「116-117年度國軍藥品聯

標」採購合約中，配合國家藥品供應韌性政策，研擬優化

藥品入庫效期6個月及建置缺藥預警協處機制案，本局意

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公協會(115)北市西藥代宏字第105號函、臺藥會字第

1150527052號函、(115)藥協字第009號函、中華藥協字第

1150050037號函、(115)全國西藥代盛字第042號函、研字

第1150527001號函、台研字第115034號函、(115)西藥全聯

會吉字第035號函、TPMMA鴻字第1150020號函及台自字第

11505004號函辧理。

二、有關貴公（協）會所提建議，本局敬悉。

三、經參考各體系聯標契約條款，並考量醫院作業實務，若將

交付病患藥品剩餘效期縮短，不利病患保存使用及用藥安

全，效期條款比照上屆作法。

四、本件屬一般公務資訊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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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
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
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、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
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、社團法人自我照護產業協會

副本：

77


